
	序号
	评分项目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自评分
	审核分
	备注

	1
	学历学位
	4分
	本科3分；硕士及以上 4分
	
	
	

	2
	教学

实绩
	60分
	[bookmark: _GoBack]1. 近 3 年担任班主任 / 备课组长 / 教研组长 /校级领导：每年 加1 分，最高 3 分
2. 近3 年统考联考成绩位次百分率≤30% 计 17分，31%≤位次百分率≤50% 计12分，51%≤位次百分率≤70% 计7分，位次百分率≥71% 计 0 分，最高 51分；非统考学科类教师教学成绩以30分计算。
3. 近 3 年县级及以上公开课 / 示范课 / 主持课题：每次加2分，最高 6分
	
	
	

	3
	荣誉

奖励
	24 分
	1. 骨干教师 / 学科带头人或名师工作室主持人：县级 4 分、市级 6 分、省级及以上 8 分
2. 近 3 年优质课 / 教学竞赛：县级一 4 / 二 3 / 三 2 分；市级一 6 / 二 5 / 三 4 分；省级及以上一 8 / 二 7 / 三 6 分
3. 其它教育教学荣誉：乡镇 2 分、县级 4 分、市级 6 分、省级及以上 8 分
（按最高等级计分，不重复计分，累计不超过 24 分）
	
	
	

	4
	履职考核
	12 分
	近 3 年履职考核：合格 / 称职每年 2 分；优秀每年 4 分
	
	
	

	5
	总分
	100 分
	—
	
	
	


附件2
2026年新平县引进县外教师综合考核评分表

